
1

【A】

【同意公开】

长 春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长市监议字〔2025〕14 号 签发人：王维学

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第 2025W012 号

提案的答复

曹勇宏委员：

您在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《关于如何解

决长春市餐饮业油烟、噪音等环境污染问题的建议》的提案

(第 2025W012 号)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目前工作情况

（一）长春市全面实行经营主体登记全程电子化、实现

开办企业“最多跑一次”。依托吉林省“e 窗通”系统，全面

实行经营主体登记网上申请、网上审批、网上归档、网上颁

发电子营业执照的全程电子化服务模式，有效提升经营主体

登记便利度。在全程电子化基础上，进一步打造长春开办企

业全链条服务体系，将企业登记、刻制公章、申领发票、企

业单位参保登记、员工登记、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和银

行开户等事项整合为 1 个网上环节办理，实现开办企业“一



2

网通办、一日办结、全程网办、免费申办、一窗领取、全城

通办”。 截至 2025 年 3 月，全市经营主体总量达 143 万户，

其中，企业 41.7 万户，个体工商户 98.9 万户。

（二）全面提升公共领域服务效能。优化企业开办辅导

机制，进一步优化“怎么能办窗口”服务机制，严格落实

“一次性告知”制度，对申请人材料被退回的，一次性告知

申请人需要修正的申请材料，按要求修改后方可完成经营主

体登记；对于不符合登记要求的，明确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

申请材料后，方可办理经营主体登记。推动 e 窗通系统进乡

村、进社区、进银行、进校园、进商超、进孵化基地，将服

务触角延伸至企业群众身边。

（三）食品经营许可审批前已有明确审批要求。根据《食

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“申请食品经营许可，

应当符合与其主体业态、经营项目相适应的食品安全要求，

具备下列条件：（一）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

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、销售、贮存等场所，保持该场

所环境整洁，并与有毒、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

的距离；（二）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经营

设备或者设施，有相应的消毒、更衣、盥洗、采光、照明、

通风、防腐、防尘、防蝇、防鼠、防虫、洗涤以及处理废水、

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；（三）有专职或者兼职

的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

品安全的规章制度；（四）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，

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，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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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食品接触有毒物、不洁物；（五）食品安全相关法律、法

规规定的其他条件”。食品经营许可审批以食品安全为核心

审查标准，环保设施验收、环评审批等不作为许可发放的前

置条件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

（一）进一步推行“五办”服务。对于属于本单位业务

范围的，大力倡导当场就办；不属于受理范围的，积极引导

去哪里办；不符合申请条件的，明确告知怎么能办；法律法

规不明确的，千方百计努力帮办；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，正

向宣传什么能办。各级服务窗口设立监督电话，及时解决群

众疑难问题，少说“不能办”、多想“怎么办”，确保咨询办

事件件有着落。

（二）进一步优化跨部门协作沟通。目前，虽然暂时无

法实行环保前置审批和推行环保“一票否决”制，但我们将

继续强化跨部门协作与服务创新，平衡食品安全与环保治理

目标。

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5 月 23 日

联系人：王书平 联系电话： 13604422055

送：市政协提案委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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